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0號

原      告  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文德  

法定代理人  彭雲慶  

被      告  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宜松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謙禧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嘉文  

被      告  黃義忠  

            黃余星  

            黃麗蓉  

            余峙輝  

上 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雅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謙禧投資有限公司(下逕稱謙禧公

司)、黃義忠、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前開5人下各逕稱

其姓名，合則稱謙禧公司等5人)均為門牌號碼台北市○○區

○○路0段000號至109號「底特律科技中心大樓」社區(下稱

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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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稱未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

同上址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當成汽車維修工場使用，並

在出租人之默許下，於上班日之8時許至21時許營業時間，

未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來

維修之車輛停放於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前如附圖所示無

遮簷人行道位置之社區公設處（黃色區塊），據為己用。未

來公司所為，造成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等通行不便，原

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排除所有權

所受侵害。且未來公司上開所為已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

第2、3項不得占用或妨礙使用公共區域、不得在禁止停車地

點停放車輛等規定內容，原告得依上開規約要求未來公司遵

守該等規約內容。又原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

有人，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

侵害，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應負回復原狀

之責。而謙禧公司等5人身為出租人，應遵守系爭社區規

約，其等經多次告誡均無積極作為，原告亦得依系爭規約第

26條第2、3項規定，向謙禧公司等5人請求排除侵害。原告

自113年8月起至同年12月止，多次函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

要求制止上開違規停車之行為未果，爰分別依民法第821

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

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及依系爭社

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不得

占用系爭社區公設處，並應將之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不得占用如附圖所示之社區公設處，並應返還予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

㈠、未來公司以：原告所稱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車輛並

非伊所有，且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

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

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三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

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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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謙禧公司等5人以：原告之請求權基礎之對象應為無權占有

之使用人，出租人並未無權占有，不應對伊請求，且伊均會

要求承租人遵守規約，嚴防任何違規情事發生。又原告應知

「默許」主張無合理事實基礎，且其聘有法務人員，具備法

律背景，自知所主張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皆欠缺合理性，

是原告對伊之起訴，明顯欠缺法律與事實基礎，並存在邏輯

錯誤與因果謬誤，屬起訴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為民事訴

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之濫訴情形，爰請求依同法第249條之

1第1、2項規定，對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行裁處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原告應給付伊第一審律師酬金。

三、得心證理由：

㈠、關於未來公司部分：

 1、謙禧公司、黃義忠為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區

分所有權人；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為同址103號1樓之區

分所有權人，與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未來

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等業

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建物登記謄本、未來公司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等(本院113年度湖司補字第202號卷〈下稱湖司補

卷〉第13至21頁)為證，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合

先敘明。

 2、原告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逕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

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民法第82

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如聲明所示云

云。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惟按所有人對

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

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

有明文。承上可知，民法依所有權受妨害態樣與時間之不

同，而設不同之保護方法，對於所有物之占有現在受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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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有權現在受(占有以外)其他妨害時，分別賦予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或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須為相對人對所有物之占有繼續存在；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

權，須相對人妨害所有權之狀態繼續存在。如占有或妨害所

有權之現況，已不存在，或可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

因，惟無從依前開規定，准許所有物返還或除去妨害所有權

之狀態。另相對人亦須現為事實上管領其物之人或對妨害具

有除去之支配力者。原告主張被告有前開無權占有如附圖所

示社區公設處之事實，係以如附表所示之時間，有附表所示

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並有車輛停車之照片及

甲證15之監視器照片等為據(本院卷第130至177頁)。惟查原

告主張如附表所示車輛及甲證15照片之車輛(下稱系爭車輛)

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多數1至5分鐘不等，超過15分

鐘不到20分鐘者1次等語(本院卷第186頁)。顯見原告主張社

區公設受附表所示車輛無權占有或妨害之狀態，業已不存

在，依前開說明，即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

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要件未合。另未來

公司否認系爭車輛為其所有，復無證據證明系爭車輛為未來

公司所有。則未來公司是否為系爭車輛之現占有人或對妨害

具有除去之支配力，亦屬有疑。原告雖稱系爭車輛應係未來

公司客戶車輛等語。縱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

僅於客戶將系爭車輛之占有交付予未來公司之際，未來公司

方得占有管領系爭車輛。惟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照片，無

法確認未來公司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即客戶將車輛交付未

來公司)後，是否仍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或即

駛離。準此，依前開說明，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

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未合。則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

為，應無所據。　　

 3、原告復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將其所有或第3人送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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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

第2、3項規定，請求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

否認，並辯稱：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

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

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3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

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

第3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並提出租用停車位

之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94至206頁)。是未來公司既否認營業

之際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客人送修車輛一

事，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此有利於已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原告就主張未來公司營業使用系爭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

車輛一事，提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

社區人行道如附表照片所示位置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等證。

復參酌原告自承前開停放之車輛多數於5分鐘內離開，僅有1

次超過15分鐘等語(本院卷第186頁)。是依原告所提之前開

證據資料雖得證明於附表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所示之日時，

有車輛短暫停留於該處後駛離，惟無法證明車輛停放於社區

人行道之原因，係未來公司授意，或第3人個人之作為。然

從車輛停放時間短暫一事觀察，苟未來公司占用社區人行道

以停放其所有或客人交修之車輛，以供營業使用，衡情停放

時間應非短暫。則未來公司稱未占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

車輛，發現第3人停放車輛於該處，會勸導請對方駛離一

事，似非無據。準此，依原告前開所舉證證據，尚無法使本

院形成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

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之確定心證，自應為原告不利之

認定。再按本大樓內外公共場所不得佔用或在其間堆置物品

而妨礙該場所使用；在通道、走廊或其它禁止停車地點不得

停放車輛，在地上一層貨物裝卸區以外之地點不得裝卸貨

物，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定有明文。惟違反該條項

規定之法律效果，係規範於規約第28條(本大樓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相關法規，本規約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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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依據本規約所制訂之各項管理辦法之規定時，管理

委員會應予制止、要求其回復原狀或其他適當之處置，如經

管理委員會制止仍不遵守者，管理委員會應報請主管機關處

理或依法訴請法院處理。違反前項規定者，違規者應對其違

規行為除應負擔回復原狀所須之一切費用外，本大樓如有其

它損害，違規人並應另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即向管理委員會

繳清一切費用，不得拖延；湖司補卷第49頁)。且共用部

分、約定共有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

文。是縱認未來公司確有違反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行

為，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28條規定處置。原告雖係社區

之區分所有權人，亦不得逕以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

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未來公司為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

 4、原告另主張：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

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原

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回復原狀云

云(本院卷第63頁)。惟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停置於附圖所示社

區公設處之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且縱認系爭車輛為未

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無證據足以確認未來公司因客戶之交

付而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後，有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

位置。故原告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

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是未來公司是否確有以無權占有之行為侵害原告之所

有權，即有疑義。再者，前開車輛均已駛離，原告主張遭占

用而使所有權受侵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回復所有

權未遭未來公司占有之狀態，亦無必要。是以，原告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

為，並無所據。

㈡、關於謙禧公司等5人部分：

　　原告主張謙禧公司等5人將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

樓、同址103號1樓出租予未來公司，並默許未來公司占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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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爰依系爭

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

項所示云云，然為謙禧公司等5人否認。惟查，原告所舉證

據，並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

有或第3人送修車輛，供營業使用一事，業如前述。又謙禧

公司等5人亦否認有默許或同意未來公司占有使用附圖所示

社區公設處停放車輛，原告就此並無法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

謙禧公司等5人確前有前開默許或同意之事實，尚難僅以謙

禧公司等5人為未來公司營業場所之出租人，即逕認謙禧公

司等5人有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

另縱認謙禧公司5人有違反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

定，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約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

定，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規定處

置。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

礎，逕向謙禧公司等5人為請求，亦無所據。準此，原告依

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

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亦難憑採。

㈢、按原告之訴，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

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

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及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

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77條之24第2項、第77條之25第2

項、第4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

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本院審酌本件未來公

司營業處所前之社區公設處，確有車輛停止後駛離之事實，

則原告起訴以維護其權利並非無的放矢。雖原告後因無法證

明主張之事實存在，或對法律構成要件之誤認，而經本院駁

回請求，惟難認原告本件起訴，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

的或有重大過失，應無前揭規定適用，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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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

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依系爭社區規定第26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

示，均為無理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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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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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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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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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0號
原      告  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朱文德  
法定代理人  彭雲慶  
被      告  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宜松  


被      告  謙禧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嘉文  
被      告  黃義忠  
            黃余星  
            黃麗蓉  
            余峙輝  
上 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雅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謙禧投資有限公司(下逕稱謙禧公司)、黃義忠、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前開5人下各逕稱其姓名，合則稱謙禧公司等5人)均為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至109號「底特律科技中心大樓」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下逕稱未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同上址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當成汽車維修工場使用，並在出租人之默許下，於上班日之8時許至21時許營業時間，未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來維修之車輛停放於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前如附圖所示無遮簷人行道位置之社區公設處（黃色區塊），據為己用。未來公司所為，造成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等通行不便，原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排除所有權所受侵害。且未來公司上開所為已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不得占用或妨礙使用公共區域、不得在禁止停車地點停放車輛等規定內容，原告得依上開規約要求未來公司遵守該等規約內容。又原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應負回復原狀之責。而謙禧公司等5人身為出租人，應遵守系爭社區規約，其等經多次告誡均無積極作為，原告亦得依系爭規約第26條第2、3項規定，向謙禧公司等5人請求排除侵害。原告自113年8月起至同年12月止，多次函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要求制止上開違規停車之行為未果，爰分別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不得占用系爭社區公設處，並應將之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不得占用如附圖所示之社區公設處，並應返還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
㈠、未來公司以：原告所稱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車輛並非伊所有，且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三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三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謙禧公司等5人以：原告之請求權基礎之對象應為無權占有之使用人，出租人並未無權占有，不應對伊請求，且伊均會要求承租人遵守規約，嚴防任何違規情事發生。又原告應知「默許」主張無合理事實基礎，且其聘有法務人員，具備法律背景，自知所主張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皆欠缺合理性，是原告對伊之起訴，明顯欠缺法律與事實基礎，並存在邏輯錯誤與因果謬誤，屬起訴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為民事訴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之濫訴情形，爰請求依同法第249條之1第1、2項規定，對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行裁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原告應給付伊第一審律師酬金。
三、得心證理由：
㈠、關於未來公司部分：
 1、謙禧公司、黃義忠為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為同址103號1樓之區分所有權人，與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未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等業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建物登記謄本、未來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等(本院113年度湖司補字第202號卷〈下稱湖司補卷〉第13至21頁)為證，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逕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如聲明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惟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承上可知，民法依所有權受妨害態樣與時間之不同，而設不同之保護方法，對於所有物之占有現在受妨害，或所有權現在受(占有以外)其他妨害時，分別賦予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或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須為相對人對所有物之占有繼續存在；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須相對人妨害所有權之狀態繼續存在。如占有或妨害所有權之現況，已不存在，或可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因，惟無從依前開規定，准許所有物返還或除去妨害所有權之狀態。另相對人亦須現為事實上管領其物之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之支配力者。原告主張被告有前開無權占有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事實，係以如附表所示之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並有車輛停車之照片及甲證15之監視器照片等為據(本院卷第130至177頁)。惟查原告主張如附表所示車輛及甲證15照片之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多數1至5分鐘不等，超過15分鐘不到20分鐘者1次等語(本院卷第186頁)。顯見原告主張社區公設受附表所示車輛無權占有或妨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依前開說明，即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要件未合。另未來公司否認系爭車輛為其所有，復無證據證明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則未來公司是否為系爭車輛之現占有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之支配力，亦屬有疑。原告雖稱系爭車輛應係未來公司客戶車輛等語。縱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僅於客戶將系爭車輛之占有交付予未來公司之際，未來公司方得占有管領系爭車輛。惟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照片，無法確認未來公司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即客戶將車輛交付未來公司)後，是否仍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或即駛離。準此，依前開說明，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未合。則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應無所據。　　
 3、原告復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將其所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規定，請求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辯稱：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3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3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並提出租用停車位之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94至206頁)。是未來公司既否認營業之際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客人送修車輛一事，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此有利於已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主張未來公司營業使用系爭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車輛一事，提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社區人行道如附表照片所示位置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等證。復參酌原告自承前開停放之車輛多數於5分鐘內離開，僅有1次超過15分鐘等語(本院卷第186頁)。是依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雖得證明於附表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所示之日時，有車輛短暫停留於該處後駛離，惟無法證明車輛停放於社區人行道之原因，係未來公司授意，或第3人個人之作為。然從車輛停放時間短暫一事觀察，苟未來公司占用社區人行道以停放其所有或客人交修之車輛，以供營業使用，衡情停放時間應非短暫。則未來公司稱未占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車輛，發現第3人停放車輛於該處，會勸導請對方駛離一事，似非無據。準此，依原告前開所舉證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之確定心證，自應為原告不利之認定。再按本大樓內外公共場所不得佔用或在其間堆置物品而妨礙該場所使用；在通道、走廊或其它禁止停車地點不得停放車輛，在地上一層貨物裝卸區以外之地點不得裝卸貨物，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定有明文。惟違反該條項規定之法律效果，係規範於規約第28條(本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相關法規，本規約或管理委員會依據本規約所制訂之各項管理辦法之規定時，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要求其回復原狀或其他適當之處置，如經管理委員會制止仍不遵守者，管理委員會應報請主管機關處理或依法訴請法院處理。違反前項規定者，違規者應對其違規行為除應負擔回復原狀所須之一切費用外，本大樓如有其它損害，違規人並應另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即向管理委員會繳清一切費用，不得拖延；湖司補卷第49頁)。且共用部分、約定共有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是縱認未來公司確有違反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行為，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28條規定處置。原告雖係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亦不得逕以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未來公司為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
 4、原告另主張：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回復原狀云云(本院卷第63頁)。惟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停置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且縱認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無證據足以確認未來公司因客戶之交付而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後，有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故原告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未來公司是否確有以無權占有之行為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即有疑義。再者，前開車輛均已駛離，原告主張遭占用而使所有權受侵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回復所有權未遭未來公司占有之狀態，亦無必要。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並無所據。
㈡、關於謙禧公司等5人部分：
　　原告主張謙禧公司等5人將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同址103號1樓出租予未來公司，並默許未來公司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謙禧公司等5人否認。惟查，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車輛，供營業使用一事，業如前述。又謙禧公司等5人亦否認有默許或同意未來公司占有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車輛，原告就此並無法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謙禧公司等5人確前有前開默許或同意之事實，尚難僅以謙禧公司等5人為未來公司營業場所之出租人，即逕認謙禧公司等5人有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另縱認謙禧公司5人有違反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約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規定處置。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礎，逕向謙禧公司等5人為請求，亦無所據。準此，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亦難憑採。
㈢、按原告之訴，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77條之24第2項、第77條之25第2項、第4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本院審酌本件未來公司營業處所前之社區公設處，確有車輛停止後駛離之事實，則原告起訴以維護其權利並非無的放矢。雖原告後因無法證明主張之事實存在，或對法律構成要件之誤認，而經本院駁回請求，惟難認原告本件起訴，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應無前揭規定適用，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依系爭社區規定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均為無理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0號

原      告  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朱文德  

法定代理人  彭雲慶  

被      告  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宜松  



被      告  謙禧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嘉文  

被      告  黃義忠  

            黃余星  

            黃麗蓉  

            余峙輝  

上 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雅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謙禧投資有限公司(下逕稱謙禧公司)

    、黃義忠、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前開5人下各逕稱其姓

    名，合則稱謙禧公司等5人)均為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0

    段000號至109號「底特律科技中心大樓」社區(下稱系爭社

    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下逕稱未

    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同上址

    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當成汽車維修工場使用，並在出租

    人之默許下，於上班日之8時許至21時許營業時間，未得其

    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來維修之

    車輛停放於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前如附圖所示無遮簷人

    行道位置之社區公設處（黃色區塊），據為己用。未來公司

    所為，造成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等通行不便，原告得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排除所有權所受侵

    害。且未來公司上開所為已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

    項不得占用或妨礙使用公共區域、不得在禁止停車地點停放

    車輛等規定內容，原告得依上開規約要求未來公司遵守該等

    規約內容。又原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

    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

    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應負回復原狀之責。

    而謙禧公司等5人身為出租人，應遵守系爭社區規約，其等

    經多次告誡均無積極作為，原告亦得依系爭規約第26條第2

    、3項規定，向謙禧公司等5人請求排除侵害。原告自113年8

    月起至同年12月止，多次函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要求制止

    上開違規停車之行為未果，爰分別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

    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不得占用系爭社

    區公設處，並應將之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不得占用如

    附圖所示之社區公設處，並應返還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㈡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

㈠、未來公司以：原告所稱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車輛並

    非伊所有，且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

    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

    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三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

    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

    三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謙禧公司等5人以：原告之請求權基礎之對象應為無權占有之

    使用人，出租人並未無權占有，不應對伊請求，且伊均會要

    求承租人遵守規約，嚴防任何違規情事發生。又原告應知「

    默許」主張無合理事實基礎，且其聘有法務人員，具備法律

    背景，自知所主張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皆欠缺合理性，是

    原告對伊之起訴，明顯欠缺法律與事實基礎，並存在邏輯錯

    誤與因果謬誤，屬起訴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為民事訴法

    第249條第1項第8款之濫訴情形，爰請求依同法第249條之1

    第1、2項規定，對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行裁處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

    原告應給付伊第一審律師酬金。

三、得心證理由：

㈠、關於未來公司部分：

 1、謙禧公司、黃義忠為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區分所

    有權人；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為同址103號1樓之區分所

    有權人，與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未來公司

    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等業務等

    情，有原告提出之建物登記謄本、未來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等(本院113年度湖司補字第202號卷〈下稱湖司補卷〉第13

    至21頁)為證，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逕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

    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民法第82

    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如聲明所示云云

    。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惟按所有人對於

    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

    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

    明文。承上可知，民法依所有權受妨害態樣與時間之不同，

    而設不同之保護方法，對於所有物之占有現在受妨害，或所

    有權現在受(占有以外)其他妨害時，分別賦予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或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須為

    相對人對所有物之占有繼續存在；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

    須相對人妨害所有權之狀態繼續存在。如占有或妨害所有權

    之現況，已不存在，或可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因，惟

    無從依前開規定，准許所有物返還或除去妨害所有權之狀態

    。另相對人亦須現為事實上管領其物之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

    之支配力者。原告主張被告有前開無權占有如附圖所示社區

    公設處之事實，係以如附表所示之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

    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並有車輛停車之照片及甲證15

    之監視器照片等為據(本院卷第130至177頁)。惟查原告主張

    如附表所示車輛及甲證15照片之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停放於

    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多數1至5分鐘不等，超過15分鐘不到

    20分鐘者1次等語(本院卷第186頁)。顯見原告主張社區公設

    受附表所示車輛無權占有或妨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依前

    開說明，即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要件未合。另未來公司否認

    系爭車輛為其所有，復無證據證明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

    。則未來公司是否為系爭車輛之現占有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

    之支配力，亦屬有疑。原告雖稱系爭車輛應係未來公司客戶

    車輛等語。縱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僅於客戶

    將系爭車輛之占有交付予未來公司之際，未來公司方得占有

    管領系爭車輛。惟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照片，無法確認未

    來公司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即客戶將車輛交付未來公司)後

    ，是否仍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或即駛離。準此

    ，依前開說明，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構成

    要件未合。則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應無所據。

    　　

 3、原告復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將其所有或第3人送修之

    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

    第2、3項規定，請求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

    否認，並辯稱：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

    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

    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3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

    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

    第3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並提出租用停車位

    之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94至206頁)。是未來公司既否認營業

    之際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客人送修車輛一

    事，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此有利於已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原告就主張未來公司營業使用系爭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

    車輛一事，提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

    社區人行道如附表照片所示位置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等證。

    復參酌原告自承前開停放之車輛多數於5分鐘內離開，僅有1

    次超過15分鐘等語(本院卷第186頁)。是依原告所提之前開

    證據資料雖得證明於附表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所示之日時，

    有車輛短暫停留於該處後駛離，惟無法證明車輛停放於社區

    人行道之原因，係未來公司授意，或第3人個人之作為。然

    從車輛停放時間短暫一事觀察，苟未來公司占用社區人行道

    以停放其所有或客人交修之車輛，以供營業使用，衡情停放

    時間應非短暫。則未來公司稱未占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

    車輛，發現第3人停放車輛於該處，會勸導請對方駛離一事

    ，似非無據。準此，依原告前開所舉證證據，尚無法使本院

    形成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之

    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之確定心證，自應為原告不利之認

    定。再按本大樓內外公共場所不得佔用或在其間堆置物品而

    妨礙該場所使用；在通道、走廊或其它禁止停車地點不得停

    放車輛，在地上一層貨物裝卸區以外之地點不得裝卸貨物，

    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定有明文。惟違反該條項規定

    之法律效果，係規範於規約第28條(本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或

    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相關法規，本規約或管理委

    員會依據本規約所制訂之各項管理辦法之規定時，管理委員

    會應予制止、要求其回復原狀或其他適當之處置，如經管理

    委員會制止仍不遵守者，管理委員會應報請主管機關處理或

    依法訴請法院處理。違反前項規定者，違規者應對其違規行

    為除應負擔回復原狀所須之一切費用外，本大樓如有其它損

    害，違規人並應另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即向管理委員會繳清

    一切費用，不得拖延；湖司補卷第49頁)。且共用部分、約

    定共有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是

    縱認未來公司確有違反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行為，亦

    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28條規定處置。原告雖係社區之區分

    所有權人，亦不得逕以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

    權基礎，請求未來公司為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

 4、原告另主張：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

    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原

    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回復原狀云

    云(本院卷第63頁)。惟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停置於附圖所示社

    區公設處之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且縱認系爭車輛為未

    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無證據足以確認未來公司因客戶之交

    付而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後，有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

    位置。故原告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

    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是未來公司是否確有以無權占有之行為侵害原告之所

    有權，即有疑義。再者，前開車輛均已駛離，原告主張遭占

    用而使所有權受侵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回復所有

    權未遭未來公司占有之狀態，亦無必要。是以，原告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

    ，並無所據。

㈡、關於謙禧公司等5人部分：

　　原告主張謙禧公司等5人將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同

    址103號1樓出租予未來公司，並默許未來公司占有附圖所示

    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爰依系爭社區規

    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

    云云，然為謙禧公司等5人否認。惟查，原告所舉證據，並

    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

    3人送修車輛，供營業使用一事，業如前述。又謙禧公司等5

    人亦否認有默許或同意未來公司占有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

    處停放車輛，原告就此並無法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謙禧公司

    等5人確前有前開默許或同意之事實，尚難僅以謙禧公司等5

    人為未來公司營業場所之出租人，即逕認謙禧公司等5人有

    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另縱認謙禧

    公司5人有違反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依系爭

    社區規約第28條約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亦應由社

    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規定處置。原告依系爭

    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礎，逕向謙禧公司

    等5人為請求，亦無所據。準此，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

    ，亦難憑採。

㈢、按原告之訴，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

    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

    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及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

    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77條之24第2項、第77條之25第2項

    、第4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

    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本院審酌本件未來公司

    營業處所前之社區公設處，確有車輛停止後駛離之事實，則

    原告起訴以維護其權利並非無的放矢。雖原告後因無法證明

    主張之事實存在，或對法律構成要件之誤認，而經本院駁回

    請求，惟難認原告本件起訴，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

    或有重大過失，應無前揭規定適用，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

    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

    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依系爭社區規定第26條第2

    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均

    為無理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0號

原      告  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朱文德  

法定代理人  彭雲慶  

被      告  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宜松  



被      告  謙禧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嘉文  

被      告  黃義忠  

            黃余星  

            黃麗蓉  

            余峙輝  

上 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雅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謙禧投資有限公司(下逕稱謙禧公司)、黃義忠、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前開5人下各逕稱其姓名，合則稱謙禧公司等5人)均為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至109號「底特律科技中心大樓」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未來工場國際有限公司(下逕稱未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同上址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當成汽車維修工場使用，並在出租人之默許下，於上班日之8時許至21時許營業時間，未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來維修之車輛停放於101號1樓及103號1樓建物前如附圖所示無遮簷人行道位置之社區公設處（黃色區塊），據為己用。未來公司所為，造成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等通行不便，原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排除所有權所受侵害。且未來公司上開所為已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不得占用或妨礙使用公共區域、不得在禁止停車地點停放車輛等規定內容，原告得依上開規約要求未來公司遵守該等規約內容。又原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應負回復原狀之責。而謙禧公司等5人身為出租人，應遵守系爭社區規約，其等經多次告誡均無積極作為，原告亦得依系爭規約第26條第2、3項規定，向謙禧公司等5人請求排除侵害。原告自113年8月起至同年12月止，多次函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要求制止上開違規停車之行為未果，爰分別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不得占用系爭社區公設處，並應將之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不得占用如附圖所示之社區公設處，並應返還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

㈠、未來公司以：原告所稱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車輛並非伊所有，且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三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三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謙禧公司等5人以：原告之請求權基礎之對象應為無權占有之使用人，出租人並未無權占有，不應對伊請求，且伊均會要求承租人遵守規約，嚴防任何違規情事發生。又原告應知「默許」主張無合理事實基礎，且其聘有法務人員，具備法律背景，自知所主張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皆欠缺合理性，是原告對伊之起訴，明顯欠缺法律與事實基礎，並存在邏輯錯誤與因果謬誤，屬起訴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為民事訴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之濫訴情形，爰請求依同法第249條之1第1、2項規定，對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行裁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原告應給付伊第一審律師酬金。

三、得心證理由：

㈠、關於未來公司部分：

 1、謙禧公司、黃義忠為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黃余星、黃麗蓉、余峙輝為同址103號1樓之區分所有權人，與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未來公司則向謙禧公司等5人承租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等業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建物登記謄本、未來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等(本院113年度湖司補字第202號卷〈下稱湖司補卷〉第13至21頁)為證，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逕將其自有或不特定第三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如聲明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惟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承上可知，民法依所有權受妨害態樣與時間之不同，而設不同之保護方法，對於所有物之占有現在受妨害，或所有權現在受(占有以外)其他妨害時，分別賦予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或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須為相對人對所有物之占有繼續存在；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須相對人妨害所有權之狀態繼續存在。如占有或妨害所有權之現況，已不存在，或可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因，惟無從依前開規定，准許所有物返還或除去妨害所有權之狀態。另相對人亦須現為事實上管領其物之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之支配力者。原告主張被告有前開無權占有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事實，係以如附表所示之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並有車輛停車之照片及甲證15之監視器照片等為據(本院卷第130至177頁)。惟查原告主張如附表所示車輛及甲證15照片之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多數1至5分鐘不等，超過15分鐘不到20分鐘者1次等語(本院卷第186頁)。顯見原告主張社區公設受附表所示車輛無權占有或妨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依前開說明，即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要件未合。另未來公司否認系爭車輛為其所有，復無證據證明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則未來公司是否為系爭車輛之現占有人或對妨害具有除去之支配力，亦屬有疑。原告雖稱系爭車輛應係未來公司客戶車輛等語。縱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僅於客戶將系爭車輛之占有交付予未來公司之際，未來公司方得占有管領系爭車輛。惟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照片，無法確認未來公司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即客戶將車輛交付未來公司)後，是否仍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或即駛離。準此，依前開說明，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未合。則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應無所據。　　

 3、原告復主張：未來公司於營業時間將其所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停放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規定，請求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未來公司否認，並辯稱：公司營業場所有約10個左右車位，並在系爭社區租賃車位，車位已足夠使用，並未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營業之車輛，遇有第3人將車停放於該處，公司人員一旦看見均會立即上前告知此處不能停車，惟伊無執法權，第3人未立即移車，伊亦無可奈何等語，並提出租用停車位之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94至206頁)。是未來公司既否認營業之際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客人送修車輛一事，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此有利於已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主張未來公司營業使用系爭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車輛一事，提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有附表所示之車輛停放社區人行道如附表照片所示位置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等證。復參酌原告自承前開停放之車輛多數於5分鐘內離開，僅有1次超過15分鐘等語(本院卷第186頁)。是依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雖得證明於附表及甲證15監視器照片所示之日時，有車輛短暫停留於該處後駛離，惟無法證明車輛停放於社區人行道之原因，係未來公司授意，或第3人個人之作為。然從車輛停放時間短暫一事觀察，苟未來公司占用社區人行道以停放其所有或客人交修之車輛，以供營業使用，衡情停放時間應非短暫。則未來公司稱未占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停放車輛，發現第3人停放車輛於該處，會勸導請對方駛離一事，似非無據。準此，依原告前開所舉證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之確定心證，自應為原告不利之認定。再按本大樓內外公共場所不得佔用或在其間堆置物品而妨礙該場所使用；在通道、走廊或其它禁止停車地點不得停放車輛，在地上一層貨物裝卸區以外之地點不得裝卸貨物，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3項定有明文。惟違反該條項規定之法律效果，係規範於規約第28條(本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相關法規，本規約或管理委員會依據本規約所制訂之各項管理辦法之規定時，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要求其回復原狀或其他適當之處置，如經管理委員會制止仍不遵守者，管理委員會應報請主管機關處理或依法訴請法院處理。違反前項規定者，違規者應對其違規行為除應負擔回復原狀所須之一切費用外，本大樓如有其它損害，違規人並應另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即向管理委員會繳清一切費用，不得拖延；湖司補卷第49頁)。且共用部分、約定共有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是縱認未來公司確有違反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行為，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28條規定處置。原告雖係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亦不得逕以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未來公司為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

 4、原告另主張：伊為如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土地之共有人，未來公司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土地，致原告之所有權受侵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回復原狀云云(本院卷第63頁)。惟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停置於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之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所有。且縱認系爭車輛為未來公司之客戶車輛，亦無證據足以確認未來公司因客戶之交付而取得系爭車輛之占有後，有繼續占有如附圖所示之公設位置。故原告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位置停放其所有或客戶交修之車輛，供其營業使用一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未來公司是否確有以無權占有之行為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即有疑義。再者，前開車輛均已駛離，原告主張遭占用而使所有權受侵害之狀態業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回復所有權未遭未來公司占有之狀態，亦無必要。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之行為，並無所據。

㈡、關於謙禧公司等5人部分：

　　原告主張謙禧公司等5人將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同址103號1樓出租予未來公司，並默許未來公司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之車輛，爰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云云，然為謙禧公司等5人否認。惟查，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未來公司確占有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自有或第3人送修車輛，供營業使用一事，業如前述。又謙禧公司等5人亦否認有默許或同意未來公司占有使用附圖所示社區公設處停放車輛，原告就此並無法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謙禧公司等5人確前有前開默許或同意之事實，尚難僅以謙禧公司等5人為未來公司營業場所之出租人，即逕認謙禧公司等5人有違反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另縱認謙禧公司5人有違反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約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亦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8條規定處置。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為請求權基礎，逕向謙禧公司等5人為請求，亦無所據。準此，原告依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亦難憑採。

㈢、按原告之訴，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77條之24第2項、第77條之25第2項、第4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本院審酌本件未來公司營業處所前之社區公設處，確有車輛停止後駛離之事實，則原告起訴以維護其權利並非無的放矢。雖原告後因無法證明主張之事實存在，或對法律構成要件之誤認，而經本院駁回請求，惟難認原告本件起訴，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應無前揭規定適用，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社區規約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未來公司如聲明第1項所示；依系爭社區規定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請求謙禧公司等5人如聲明第1項所示，均為無理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